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6年4月29日
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4月29日我局拟对3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建设项目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8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98-5886525
通讯地址：图木舒克市市民之家A36号窗口
邮编：843900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概述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东城区基础设施道路配套完善工程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住房和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建设1条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宽度为35m，双向4车道；1条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度为30m，双向2车道；道路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并配套照明、绿化等设备设施。项目总投资311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538万元。
	大气环境：运输车辆必须覆盖篷布，装载的物料、渣土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水泥、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和临时存放处采取防风遮挡措施；做好施工场地定期洒水降尘。
水环境：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用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严禁向沿线的水体排污。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和恢复施工场地，以防施工废料等随雨水进入水体。加强施工机械管理与维护，防止废油污染水体。
固体废物：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将施工中的废沥青渣集中收集后全部回收利用；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产生的废机油，通过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及时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位置统一处理。
声环境：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段，禁止高噪声施工机械夜间作业。施工噪声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相关要求。
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工程施工方案，采用线路局部优化等方式，减少沿线土地的新增占用量。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场地尽量布设在永久占地范围内。占用耕地、林地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占用手续。施工结束后，按照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因地制宜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平整、覆土和生态恢复。
	

	2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昆仑东街、中兴东街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东城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住房和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项目共新建2条城市道路，其中昆仑东街建设里程全长707.09m，道路红线45m，道路等级为主干路，双向4车道，设计车速50km/h；中兴东街建设里程全长706.92m，道路红线32米，道路等级为次干路，双向4车道，设计车速40km/h；道路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并配套照明、绿化等设备设施。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125万元。
	大气环境：运输车辆必须覆盖篷布，装载的物料、渣土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水泥、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和临时存放处采取防风遮挡措施；做好施工场地定期洒水降尘。
水环境：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用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严禁向沿线的水体排污。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和恢复施工场地，以防施工废料等随雨水进入水体。加强施工机械管理与维护，防止废油污染水体。
固体废物：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将施工中的废沥青渣集中收集后全部回收利用；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产生的废机油，通过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及时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位置统一处理。
声环境：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段，禁止高噪声施工机械夜间作业。施工噪声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相关要求。
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工程施工方案，采用线路局部优化等方式，减少沿线土地的新增占用量。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场地尽量布设在永久占地范围内。占用耕地、林地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占用手续。施工结束后，按照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因地制宜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平整、覆土和生态恢复。
	

	3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五中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住房和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项目共新建3条城市道路，新建道路全长1387.974m，其中滨河大道道路长度为396.906m，道路等级为主干路，设计速度50km/h，车行道宽度22m；金源南路道路长度为581.455m，道路等级为次干路，设计速度40km/h，车行道宽度16m；兴新街道路长度为409.613m，道路等级为支路，设计速度30km/h，车行道宽度8m；道路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并配套照明、绿化等设备设施。项目总投资32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273万元。
	大气环境：运输车辆必须覆盖篷布，装载的物料、渣土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水泥、石灰等散装物料运输和临时存放处采取防风遮挡措施；做好施工场地定期洒水降尘。
水环境：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用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严禁向沿线的水体排污。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和恢复施工场地，以防施工废料等随雨水进入水体。加强施工机械管理与维护，防止废油污染水体。
固体废物：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将施工中的废沥青渣集中收集后全部回收利用；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产生的废机油，通过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及时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位置统一处理。
声环境：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段，禁止高噪声施工机械夜间作业。施工噪声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相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工程施工方案，采用线路局部优化等方式，减少沿线土地的新增占用量。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场地尽量布设在永久占地范围内。占用耕地、林地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占用手续。施工结束后，按照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因地制宜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平整、覆土和生态恢复。
	



